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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禁涨”不如常态监管

恰逢景区票价调整“解禁年”，
前段时间有不少景区传出涨价消
息。于是，先有中国旅游景区协会做
出“不涨价”的倡议，紧接着国家发
改委、国家旅游局联合下发通知，要
求在为期一年的专项整治期间景区

“原则上不出台新的上调门票价格
方案”。

倡议加上通知，软硬兼施之下，
八成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
景区承诺不涨价，那些已经公示涨

价方案的，也踩下了“急刹车”。对于
近期有出游安排的人来说，这的确
是个好消息，但问题是，如果没有规
范景区票价的长效机制，为期一年
的专项整治结束之后，涨价潮很可
能卷土重来。更令人担心的是，即便
类似通知每隔几年就下发一次，但
仍改不了票价节节攀升的大趋势。

事实上，现有景区价格调整机
制，本就给涨价留下了巨大空间。国
家发改委2007年通知中规定了“调
整频次不低于3年”，在现实中变成
了3年一调的涨价节奏；价格法有关
政府定价的听证会制度，也常被用
作涨价合法化的工具。按照“惯例”，
今年恰逢“解禁年”，于是早就有媒
体“看涨”景区票价，相关报道也引
起社会公众的强烈关注。国家发改

委和旅游局此次联合发文，以专项
整治名义给涨价苗头“灭火”，更像
是对舆情和民意做出的反馈。

眼下绝大多数景区“放弃”门票
涨价，确实大受游客们的欢迎，但如
此“一刀切”的禁涨，对那些前期大
量投入也确实有理由通过合法途径
涨价的景区，恐怕是不公平的。若是
有景区采取“变通”措施，不让涨价那
就通过压缩成本降低服务质量，甚至
是引发争相缩减支出的恶性竞争，最
终利益受损的还是游客。说到底，发
展旅游业、规范旅游市场，还是要尊
重市场的规律，至少要给景区的经营
管理者一个稳定的预期，而不是以行
政命令的形式搞“突袭”。

更何况，在行政命令之外，相关
职能部门的“武器”很多，旅游法、价

格法以及此前出台的法规文件，早
就形成了完整的景区门票价格监管
体系。既然已有相关法律法规，那
最该做的就是先将其落实到位，
如果连程序正义都做不到，监管
又漏洞百出，也只能靠下通知来
扬汤止沸了。比如在此次专项整
治中，就有不少景区被曝涨价幅
度过高，或是多个景区门票“捆绑
销售”，如果这些违规行为能够得
到遏制，“3年一涨”显然可以得到
一定程度的遏制。

只有监管到位了，市场规律才
能在旅游领域更好地发挥作用，景
区要想增加收益，也只能通过提供
更好的配套服务、更合理地开发旅
游资源来实现了。这才是游客们更
想看到的结果。

如此“一刀切”的禁涨，对那些前期大量投入也确实有理由通过合法途径涨价的景区，恐怕是不公平

的。发展旅游业、规范旅游市场，还是要尊重市场的规律，而不是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搞“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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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登报道歉

还要勇于追责
7日，安徽《亳州晚报》上刊出一则公

告，署名为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为
“亳州兴邦公司集资诈骗案”中原判有罪
的邱超等19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向
他们赔礼道歉。

判错了，就该道个歉，法院道歉当然
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直接的法律依
据。依《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致人精神
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
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
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
神损害抚慰金。”而无论是冤案、假案还
是错案，苦主们背负“罪犯”之名所产生
的精神损害都是实实在在的。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本应是平冤纠错程
序中最最基本的善后。

在道歉之外，还有追责的问题。新一
轮的司法体制改革，以权责一致为目标，
致力于“明确法官、检察官办案的权力和
责任，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
任追究，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管理
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十八大以
来，司法系统纠正了不少陈年冤假错案，
也颇得好评。但在纠错的背后，本应如影
随形的追责却屡屡失踪。希望在“全国首
例”的法院公开登报道歉之后，能有更多
依法追责的个案进入公众的视野，让这
些“不寻常”都变得法治化和制度化起
来。（摘自《京华时报》，作者王云帆）

环保考核理应

跟着百姓感觉走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修

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环保部副部长
潘岳表示，在修法过程中，很多环保专业
人士认为当前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但
环境质量改善不明显，环保部门需改进
考核方法，直接回应公众的期待，让环保
考核工作和老百姓的感觉直接挂钩。

环保治理成效与百姓感受不相符，
一方面可能缘于一些污染企业未尽到社
会责任，仍在偷偷排放污染物，而地方环
保部门又监管不到位。另一方面，恐怕也
与环保考核只重视污染物总量减排、不
够重视百姓感觉密切相关。这种考核机
制，给了唯利益至上的污染企业、唯GDP

至上的地方政府及同级环保部门编造、
美化环保数据的可乘之机。

当环保考核与百姓感觉实现了直接
挂钩，各地在防治环境污染的过程中，才
会追求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而不是
以美化减排数据为宗旨；才会向环境质
量改善要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方
向努力，而不是在纸面上“努力”，搞欺上
瞒下、弄虚作假的把戏。

当环保考核实现了“跟着百姓感觉
走”，也才能激励老百姓积极参与环保监
督。其实，环境保护最终要顾及的，还是
老百姓的真实感受，而不是一堆堆数字
和指标。如果老百姓的真实感受，在环保
考核过程中根本起不了作用，又如何调
动这支保护环境的最重要力量的积极
性，又如何保证他们深度、持续地参与环
保？（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何勇海）

教师节送礼才是对孩子不负责任

□吴元中

备受关注的南京“6·20”宝
马重大交通肇事案有了新进展。
6日晚，南京交警官方微博发布
消息称，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
所对犯罪嫌疑人王季进做出的
鉴定结论为：“王季进作案时患
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
事责任能力。”有律师认为，这与
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
神病人属于完全不负刑事责任
不同，肇事宝马司机发生事故时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能
力，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
但在判处刑罚时，法院可参照其
病情，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这种观点显然有一定道理。
因为，《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明
确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
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
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
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然
而，如果据此就做出该案肇事司
机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论断，
则令人生疑。

毕竟，与患病时对自己行为
难以控制而发生的打砸抢或者
行凶伤人等一般社会危害行为
不同，王季进虽然可能驾驶时突
然发病，致其对自己的行为难以
控制而肇事，但他一开始驾驶时
却可能是精神正常的。根据刑诉
法专家、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
授李建明的解读，“王季进作案

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指
他从闯红灯开始，直到造成严重
后果后离开这段时间，由此不排
除他此前精神正常。

不仅如此，间歇性或短暂性
等精神疾病往往有病史，一般不
会无缘由地突然患上，患者通常
知道自己疾病可能会在不特定
时候突然发作，届时难以控制甚
至不能控制自己行为。如果在驾
驶机动车时突然发病，不仅自己
有车毁人亡的可能，也会给行人
与其他车辆带来危险，特别是像
王季进这样在市区与人流密集
处肇事，更会给公共安全造成严
重威胁。为了自身和他人安全，
如果他确实有“短暂性精神障
碍”病史，是不应从事汽车驾驶
这种具有高度危险性活动的。不
然的话，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
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仍然从事
这种危险活动，就会由于具有放
任这种结果发生的故意而构成
间接故意犯罪。

如果不是局限于王季进交
通肇事时突发精神疾病的角度，
而是从他精神完全正常时就应
当能够意识到驾驶汽车时可能
发病的危险性看，则具有完全的
刑事责任能力，不能适用刑法第
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且不是以交通肇事罪追
责，而是应当以危害公共安全罪
进行起诉和惩罚。况且，该条第
四款之所以规定，醉酒的人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而不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就是让喝酒的人在清
醒时对自己的喝酒行为负责，而

不是说喝醉后仍然具有完全辨
认或者行为控制能力。其中的道
理没理由不适用于明知在驾驶
机动车时可能精神疾病发作的
人，也同样适用于明知有精神疾
病仍然学车致使发病后不能自
已而驾车者，或者是取得驾照后
患病仍然从事驾驶活动的人。

因此，别说受害女性死者的
丈夫不认可鉴定结论，并已申请
重新鉴定，即使“宝马男”“作案
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的结
论最终能够被依法认定，他也未
必会被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除非
是他先前从未有病，正巧在肇事
时突然患上了“急性短暂性精神
障碍”，或者意外患病后驾驶的
车辆。即便如此，由于法律规定
的是“可以”而不是“应当”从轻
或者减轻处罚，他也不一定得到
法律的宽宥。

总之，因为患有精神疾病等
原因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
而危害社会，虽然一般情况下不
负刑事责任，或者会从轻或减轻
处罚，但并非总是如此。只有仔
细甄别导致危害发生的具体原
因和行为状态，严格精准地适用
法律，而不是机械办案、孤立地
理解法律条文，才既不会对不应
追责的行为追责、该宽宥的不宽
宥，也不会让犯罪分子拿精神疾
病作挡箭牌规避惩罚。也只有罚
当其罪，使犯罪分子无法规避惩
罚，他们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
责，才会最大限度地避免危害社
会的行为发生。（作者为法律工
作者）

精神疾病并非从轻处罚的挡箭牌

葛公民论坛

大家谈

葛媒体视点

□万光武

教师节快到了，该不该送
礼？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一
边是家长苦恼送不送礼、送多
少，一边是老师纠结收不收礼、
怎么办，各自有各自的为难。家
长苦恼、老师纠结，国人尊师重
教的传统，正演变成一道令人焦
虑的考题。（9月9日《中国纪检监
察报》）

近几年，每逢教师节来临，
关于给老师送礼的话题便会喧
嚣起来：要不要给老师送礼、送
什么、送多少、礼送不出去怎么
办？可怜天下父母心，可以说，为
了孩子，家长们承受了太多纠
结。但事实上，即便使出浑身解
数，最终给老师“完美”地送上

“心意”的家长，难道就是对孩子
负责吗？

按照家长的理解，给老师
送礼花的只是小钱，却能换取
孩子在学校受“优待”，至少不
受歧视，看似很划算。但这其实
完全是一种幻觉，因为当给老
师送礼成为常态之后，便已经
把本应属于孩子的光明正大的
受教育权，异化成了一种私下
交换的东西。

不但如此，事实上，家长送
礼的习惯动作，给孩子灌输的，
无疑是“不送礼就办不成事”的
社会观，不管家长是心甘情愿地

“送”还是无可奈何地“送”，都会
使得家长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变
味”，让孩子误以为“礼尚往来”
才是师生关系的基础，以至于给
他们的教育带来消极影响，无益
于正确价值观的形成，最终成为
一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负能量。

再者说，如果按照送礼家长

的逻辑来理解，那么孩子从幼儿
园老师到小学老师、中学老师、
大学老师，以至于工作后的单位
领导，哪一个不重要？哪一个又
能得罪得起？但如果一路送下
去，又该是多大的经济负担？在
这种畸形的“礼尚往来”面前，如
果家长都不能做到站直了不趴
下，又如何期望孩子将来成为一
个高尚的人？

更可怕的是，这种送礼之风
随着孩子的成长，也成为社会
风气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潜
规则盛行的社会里工作生活，
这些成长起来的孩子们，恐怕
会比他们的父辈祖辈，有更多
的焦虑与纠结。

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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